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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推廣教育特訂定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推廣教育，係指本校在正規學程以外辦理相當專科程度以上(含)

之教學及訓練。 

第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所開設班別應以本校現有相關課程為原則，並分為學分班及

非學分班兩類，由師資、設備優良之系科規畫開設。學分班招收之學員須

具有報考專科學校二專以上(含)之資格。非學分班學員入學資格依實際開

設課程而定。 

第五條 推廣教育師資應符合大學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資格。推廣教育各班別所授

課程之師資如下： 

一、學分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時數由本校專任者授課。 

二、非學分班：應有五分之一以上時數由本校專、兼任者授課。 

第六條 學分班之課程、授課時數、成績考核及學分計算應符合技職校院相關法令

之規定。學分班學員經考試及格，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非學分班學員修

業期滿，由本校發給結業證書。本校對學員學分及成績應保存完整紀錄。 

第七條 學分班學員依規定取得本校相關類科學籍後，其所修之學分得依規定酌予

抵免。日間部修業滿二學年以上，符合畢業條件，得依規定畢業。 

    夜間部修業滿一學年以上，且合計正規學程與推廣教育學程修業年限高於

規定年限以上，符合畢業條件，得依規定畢業。 

第八條 本校辦理境外教學之推廣教育學分班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三個月將計畫報經

教育部核准後始得開辦，其餘國內所開設之班別自行審查後將相關資訊公

告。前項計畫內容應包含課程、師資、上課時間及地點、招生資格、名額、

方式及經費預算等。本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彙入教

育部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資訊入口網。 

第九條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之經費收支均應依照預算及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本

校對學員收費項目及標準由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制定。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